
《关于加强商标使用管理的通知》解读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商标使用

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现就《通知》有关内

容解读如下。

加强商标使用管理，保障消费者利益，是知识产权强国

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准确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以下简称商标法）、全面提升商标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

《通知》重点治理七类违法违规商标使用行为，净化商标使

用环境，防范商标侵权行为，促进各类主体规范使用商标。

一、使用带有欺骗性等禁用的未注册商标

《通知》提出，对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

定，使用带有欺骗性的未注册商标，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

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违法行为予以重点规范。

一是使用含“专供”“特供”“极品”“国”等内容的

未注册商标，导致公众对商品的供应渠道或者品质产生误认

的行为。例如，在矿泉水商品上使用“ ”商标，白酒商

品上使用“ ”“ ”“ ”商标，“餐厅”服

务上使用“ ”商标等。

二是使用含“富硒”“有机”“零添加”“100%”等内

容的未注册商标，且所标示商品的实际属性与该内容不符，

导致公众对商品的主要原料、成分等特点产生误认的行为。

例如，在苹果商品上使用“ ”商标，新鲜蔬菜商品上使用

“ ”商标，酱油商品上使用“ ”商标，面



包商品上使用“ ”商标，且商品的实际属性与其商标中

文字或图形的含义不符。

三是使用含地名、年份或者“手工”“手打”等内容的

未注册商标，导致公众对商品的产地、生产时间、生产工艺

等特点产生误认的行为。例如，在瓷砖商品上使用

“ ”商标，但该瓷砖并非来自意大利罗马；在

红茶商品上使用“ ”商标，但该红茶并非产于 1837 年，

或者其提供者并非创设于 1837 年，且该商标中声称的“THE

FINEST TEAS OF THE WORLD”，中文意为“世界上最好的茶”，

并无依据；在白酒商品上使用“ ”商标，但该白酒并非以

手工酿造；在铁锅商品上使用“ ”商标，但该铁锅

并非手工打造；在挂面商品上使用“ ”商标，但该挂面并

非手工擀制。

上述商标注册申请依照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等

规定被驳回，使用上述商标的当事人被案发地商标执法部门

依照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五十二条规定，予以行

政处罚。

二、欺骗性使用注册商标

《通知》提出，对欺骗性使用注册商标、违反商标法第

四十九条等规定的两类违法行为予以重点规范。

一是将注册商标与商品名称、广告宣传用语、商品包装

装潢等搭配使用，导致公众对商品品质、产地、工艺等特点

产生误认的行为。例如，在蛋商品上注册“ ”商标，



实际使用“ ”标志，导致公众误以为是土鸡

蛋；在粉丝商品上注册“ ”商标，实际使用“ ”标志，导

致公众误以为是地理标志产品龙口粉丝等。上述注册商标均

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

二是自行改变注册事项导致公众对商品质量等特点产

生误认，或者为攀附他人商标而自行改变的行为。例如，某

当事人在蜂蜜商品上注册“ ”商标，却在商标上增加绿色

生态健康等字样，实际使用“ ”商标，使公众对商品

质量产生误认，被当地商标执法部门依照商标法第十条第一

款第七项、第五十二条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某当事人在润滑

油商品上注册“ ”商标，自行改变为

“ ”商标使用，攀附 BP 股份有限公司的“ ”

商标，被当地执法部门依照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等规

定，予以责令 7 日内改正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行为等行政处

罚。

三、冒充注册商标使用

《通知》提出，对违反商标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将未注

册商标冒充注册商标使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行为予以

重点规范。

例如，某当事人将未注册的“ ”商标使用在其

所销售的“美肌素颜霜”商品上，并在商标右上角标注注册

标记“®”，冒充注册商标“ ”使用，且在化妆品等



商品上申请注册的“ ”商标，被以该商标带有欺骗

性为由驳回后，仍继续使用。该当事人被当地执法部门依照

商标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等予以行政处罚。

四、应当使用而未使用注册商标

《通知》提出，对违反商标法第六条规定，应当使用注

册商标而未使用的违法行为予以重点规范。

主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对于卷烟、雪茄烟、

有包装的烟丝以及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必须使用注册商

标的商品予以重点关注。例如，某当事人在卷烟商品上仅分

别注册了两个字的“WX”和“YZ”商标，却在生产销售的卷

烟上将两商标组合、实际使用“WXYZ”商标，并仅在“Z”

的右上角标注注册标记“®”，将未注册的“WXYZ”商标作

为注册商标使用，被当地商标执法部门依照商标法第六条、

第五十二条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五、商业活动中突出使用“驰名商标”字样

《通知》提出，对违反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使

用“驰名商标”字样进行宣传的违法行为予以重点规范。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等国际条约建立的驰名商标

特别保护制度，只有在商标的申请注册、使用发生纠纷时，

才需要认定一方的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继而予以特别保

护。然而，部分企业误将驰名商标当作一种荣誉称号，将广

告效应作为申请认定驰名商标的直接和主要目的，偏离了驰

名商标制度的初衷。为厘清驰名商标制度，使其回归立法本



意，2013 年第三次修改商标法时，增加了对驰名商标的使用

限制条款：“生产、经营者不得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

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

他商业活动中。”

商标法禁止使用“驰名商标”字样作宣传以来，各界对

驰名商标的认识更加准确，制度运用更加合理，但在商业活

动中突出使用“驰名商标”字样进行广告宣传的行为仍时有

发生。《通知》聚焦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职能，要求重点关注

将有认定记录的“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广告宣传的行为。例

如，某当事人在其商标经有权机关认定后，在网站、社交媒

体中突出使用“中国驰名商标”字样，用以宣传或推销其经

营的商品，被当地商标执法部门依照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五

款、第五十三条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六、违规使用集体商标、证明商标

《通知》提出，对违反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

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商标法实施条例）、《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使用集体商标、证

明商标的违法行为予以重点规范。

根据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集体商标、证明商标

注册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依法制定使用管理规则是集

体商标、证明商标获准注册的必备条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公

告的使用管理规则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注册事项，对

注册人、集体商标的集体成员和证明商标的使用人均具有约

束力。使用管理规则应当包括使用该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



的宗旨、手续、权利、义务，使用该集体商标的商品的品质

或者使用该证明商标证明的商品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

质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质，集体商标的集体成员或者证明商标

的使用人违反其使用管理规则应当承担的责任，注册人对使

用该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商品的检验监督制度等。

注册人、集体商标的集体成员和证明商标的使用人违反

相关使用管理规则的均应当承担责任。例如，某当事人为

“ ”证明商标的注册人，因使用人生产销售的使用该

证明商标的枸杞，不符合使用管理规则中规定的品质要求等

违法事由被行政处罚后，该当事人被当地商标执法部门行政

约谈，要求其按照《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规定》

有关规定，严格履行注册人的管理职责。又如，某当事人为

“ ”证明商标的注册人，因使用人在超出使

用管理规则规定的生产地域范围的茶叶商品上使用该商标，

该当事人被当地商标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要求对

“ ”证明商标的使用进行有效管理或者控制。

七、商标代理机构违法代理

《通知》提出，对违反商标法第十九条规定，商标代理

机构和人员代理恶意商标注册申请、恶意“撤三”等违法行

为予以重点规范。

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作为商标服务行业的专业

机构和人员，在从事商标代理工作的过程中，理应具备相应

的职业操守和素养，承担更高的注意和审核义务，以预防和



避免违法违规使用商标的行为发生。例如，某当事人明知或

者应知委托人不以使用为目的，恶意申请商标注册，仍然接

受委托，代理其商标注册申请，甚至代理的部分商标明显带

有欺骗性、具有不良影响。该当事人被当地商标执法部门依

照商标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和《规范商标申请注

册行为若干规定》第十三条等规定，予以严厉打击。

同时，《通知》提出了健全工作机制、开展重点摸排、

及时处置线索、加强合规引导、强化综合治理、营造良好氛

围等 6 项具体工作措施，进一步强化央地协同，实现部门联

动，确保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推进构建合法合规使用商

标的良好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